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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则案例看保安职务行为的边界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宋安成

秩序维护服务， 又称 “保安” 服务， 是物业管理服务中一项

重要服务内容， 关乎物业管理区域的安全和秩序。 秩序维护员，

俗称 “保安”， 主要职责就是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公共秩序， 对破

坏安全和秩序的人和行为进行制止。

但是， 保安并没有执法权， 对不法行为的制止方式和范围上

也有一定限制， 一旦超越限度就容易构成侵权。 以下笔者结合曾

经承办的一起业主、 物业公司和保安之间的纠纷案件， 探讨保安

执行职务行为的限度与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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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21 年 9 月 28 日 19 时许， A

小区保安巡逻时发现有业主在发放

传单， 便对其进行了制止， 而业主

并不听劝， 保安便跟随其后。

该业主此时骑着电动自行车向

保安等人持续叫喊： “我等着你的

过激行为……” “执法仪开起来

……” 且向前对保安实施“抓”

“追” 等动作， 保安边后退边用右

手手臂遮挡， 后业主倒地。

业主报警后， 警察来到现场处

理。

事后， 该业主先后至多家医院

就诊， 其中两家医院先后为业主多

次开具 《病假单》 《病情处理意见

书》， 诊断结果为颈椎不稳定、 颈

椎半脱位。

此后该业主起诉至法院， 要求

由物业公司及保安赔偿医疗费、 误

工费等费用， 并向其赔礼道歉。

法院观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为何

摔倒。 根据已查明事实、 记录仪视

频、 证人证言， 法院认为， 原告先

行实施上前遮挡被告被告记录仪之

行为， 结合原告、 被告证人当庭证

言所述原告的“跑” “抓” “追”

等行为， 以及原告摔倒的该段记录

仪视频中呈现被告往后退的画面，

能够相互印证出原告上前的动作存

在一定速度。

在这个过程中， 被告保安多次

提醒原告“离我远一点” 并持续后

退， 原告摔倒非被告出于故意的主

观意愿， 被告右手手臂遮挡之行为

仅为了自我保护， 而原告上前之行

为无疑对当时持续后退的被告的人

身安全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被告在后退过程中以手臂遮挡

原告符合常理， 被告不存在故意推

倒原告之行为， 亦未超出必要限

度。 被告无需赔偿医疗费、 误工费

等费用。

分析启示

保安在服务过程中， 往往要面

对一些不法行为或其他破坏小区秩

序的行为， 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也

难免会和业主或者其他人产生一定

纠纷。

判断保安履行职务的行为是否

过限， 需要结合 《保安服务管理条

例》 的规定以及一般社会人的认知

情况进行分析。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第六条

规定： 保安服务活动应当文明、 合

法， 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侵

犯他人合法权益。 保安员依法从事

保安服务活动， 受法律保护。

该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在保安

服务中， 为履行保安服务职责， 保

安员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 查验出入服务区域的人

员的证件， 登记出入的车辆和物

品；

（二） 在服务区域内进行巡

逻、 守护、 安全检查、 报警监控；

（三） 在机场、 车站、 码头等

公共场所对人员及其所携带的物品

进行安全检查， 维护公共秩序；

（四） 执行武装守护押运任

务， 可以根据任务需要设立临时隔

离区， 但应当尽可能减少对公民正

常活动的妨碍。

保安员应当及时制止发生在服

务区域内的违法犯罪行为， 对制止

无效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立即报

警， 同时采取措施保护现场。

从事武装守护押运服务的保安

员执行武装守护押运任务使用枪

支， 依照 《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

使用管理条例》 的规定执行。

在上述规定中 ， 第 （三）

（四） 项和城市里小区聘用的保安

没有直接关联。

该法第三十条规定： 保安员不

得有下列行为：

（一） 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搜

查他人身体或者侮辱、 殴打他人；

（二） 扣押、 没收他人证件、

财物；

（三） 阻碍依法执行公务；

（四） 参与追索债务、 采用暴

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处置纠

纷；

（五） 删改或者扩散保安服务

中形成的监控影像资料、 报警记

录；

（六） 侵犯个人隐私或者泄露

在保安服务中获知的国家秘密、 商

业秘密以及客户单位明确要求保密

的信息；

（七）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

其他行为。

该法第四十五条则规定： 保安

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公安机关

予以训诫； 情节严重的， 吊销其保

安员证； 违反治安管理的， 依法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搜

查他人身体或者侮辱、 殴打他人

的；

（二） 扣押、 没收他人证件、

财物的；

（三） 阻碍依法执行公务的；

（四） 参与追索债务、 采用暴

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处置纠

纷的；

（五） 删改或者扩散保安服务

中形成的监控影像资料、 报警记录

的；

（六） 侵犯个人隐私或者泄露

在保安服务中获知的国家秘密、 商

业秘密以及客户单位明确要求保密

的信息的；

（七） 有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

的其他行为的。

从事武装守护押运的保安员违

反规定使用枪支的， 依照 《专职守

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 的

规定处罚。

上述规定几乎涵盖了保安在履

行职务时的所有可为与不可为之

事。

根据上述规定可知， 案涉保安

最初的巡逻行为、 制止业主私自发

放传单行为， 属于上述第二十九条

中第 （二） 项规定的行为， 且不触

犯第三十条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均系合理合法行为。

后来保安与案涉业主发生肢体

冲突时， 保安亦未做出上述第三十

条所禁止的行为， 案涉证据也无法

证明保安遮挡行为与业主的损害后

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因此笔者认为， 小区内的保安

有权采取合法手段维护公共秩序，

关键是谨记维护公共秩序的限度在

哪里。

业主发放传单、 对保安进行言

语和行为挑衅均属于破坏小区公共

秩序的行为， 保安有权采取合理措

施进行制止， 同时对于侵害到自身

权益的行为， 如“抓” “追”

“打” 等行为， 有权进行必要的正

当防卫。

案件引申

在这起案件中， 保安的行为是

否构成正当防卫？

本案中， 法院最终认为保安的

遮挡动作属于正当防卫。

从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来看：

第一， 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是侵害

行为已经存在， 原告步步紧逼、 抢

夺视频记录仪， 对 A 小区保安的

人身安全构成一定威胁， 侵害行为

客观存在。

第二， 侵害行为正在发生， 原

告的挑衅行为一直在持续， 保安的

反抗行为系原告进攻过程中实施。

第三， 正当防卫的对象只能是

侵害行为实施者， 保安为了抵抗原

告不断向前的侵害行为， 抬起右臂

防卫之行为未对其他人造成损害。

第四， 主观上知道自己是为了

保护自己、 他人或公共利益而实施防

卫行为， 保安主观上并没有侵害原告

的故意， 仅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权益。

第五， 限度不可过当。 伤害行为

与防卫措施的程度之间应当具有大致

的相当性。 原告的侵害行为与被告保

安的防卫行为不存在畸轻畸重之情

形， 保安的防卫行为无过当之嫌。 综

上所述， 被告保安的行为符合正当防

卫的构成要件， 无须承担民事责任。

律师认为， 本案中保安的劝告和

制止行为属于其作为保安人员正常履

行职务的行为， 当其面对业主率先实

施的侵害行为时， 其用手臂遮挡且后

退的动作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必须

的， 且显然没有超过必要限度。

虽然保安撩胳膊的行为造成了业

主的摔倒， 但没有造成不应有的重大

损害， 且在面对业主步步紧逼的情况

之下， 此行为属于本能反应， 仍在正

当防卫的合理范围之内。

最后， 笔者倡导业主和物业在物

业服务中碰到问题之时， 应秉持敬

业、 诚信、 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倡导的价值准则， 采取合理、 冷静

的方法促进问题的解决， 避免因一时

冲动造成不必要的、 难以挽回的损

失。

同时， 物业公司及其保安在维护

公共秩序时也要注意采取合法手段，

谨记职务行为具有一定限度， 避免发

生行为过当或防卫过当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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